2022级学生军训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根据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要求，为确保2022级学生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军训工作正常开展，特制定军训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一、 管控要求

军训期间，按照“非必要不外出” 原则，无极特殊原因（因病、家庭出现重大变故等）学生一律不得离校外出。

二、加强教育引导

1.加强政策宣传。动员学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和疫情防控部署安排，严格执行国家、省、市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基本要求，了解和掌握疫情防控知识，做好自我防护，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2.加强信息摸排。要求学生配合学校做好信息摸排工作，如实汇报个人行程、健康状况等，不瞒报、谎报。发现他人有发热咳嗽症状或疫情接触史的要及时向学院辅导员如实反映情况。
3.要求学生不外出、不聚餐、不聚集、不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在公共场所保持社交距离。在宿舍内不聚集、不串门。

4.教育引导学生按时作息，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坚持每天打扫宿舍卫生、垃圾及时清理，定时开窗通风和室内消毒，保持室内清洁。
5.严格体温测量。所有学生必须按要求做好体温测量，主动配合做好每日早、午、晚健康检测，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要及时到定点医院就诊并上报学院，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三、应急处理流程
如发现确诊/疑似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立即启动校园疫情防控一级预案，按照国家和地方卫生部门制定的疫情发生处置流程，及时管控上报卫生、教育主管部门，所有工作务必在当地疾控部门、专业医务工作者的指导下开展，及时隔离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查询活动轨迹，封闭相关教学、活动、宿舍区域，提升心理辅导等级。
1. 病例发现及送诊
⑴制定疫情报告制度，指定疫情报告人（疫情报告人：胡礼垚，手机：15206197187）。在训学生中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可疑症状，学生本人及同班、同寝室学生应第一时间上报辅导员和校医务室。校医院医务人员进行排查，医务人员作出对可疑人员送诊决定，根据定点医院排查情况，发生疫情时疫情报告人第一时间上报属地疾控部门、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
⑵由学校将可疑人员用专用转运车送定点医院发热门诊就诊。陪同人员需做好必要防护措施，乘车时务必保持一定间隔。
⑶诊断结果为确诊或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的，除按规定隔离和治疗外，陪同就诊的人员需立即隔离观察。

⑷诊断结果为流感发热的且无需住院治疗的，须统一安排至学校隔离医学观察场所进行集中医学观察，待症状完全消失48小时后方可参加正常训练活动。

⑸诊断结果为炎症性发热患者的，返回学校宿舍。在保证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正常参与训练活动。
2. 确诊病例后校园管控升级
⑴协助地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据国家最新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确定密切接触者，并在其指导下，分类处置。
⑵病例（学生）所在方阵全体学生、同宿舍及宿舍所在楼层的学生、与其近距离接触过的教师、辅导员等其他人员均需进入隔离医学观察区进行观察。

⑶明确病例的活动轨迹，封闭相关教学、活动、宿舍区域，并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要求，严格执行相关区域的消杀工作。
⑷病例所在宿舍楼实行封锁，设置醒目的警戒线。其他未进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区进行隔离观察的人员，需原地自行隔离观察，由后勤保障部门指定专门人员保障师生员工日常生活需要，在隔离解除前，人员不得随意进出。
⑸出现病例的方阵应停训，同方阵同学及该方阵训练的教官均列为密切接触者进行管理，根据病例活动情况搜索其他可能的密切接触者。

⑹停训期间，学生留在宿舍，尽量减少外出，停止校内聚集性和其他集体活动，引导学生开展网络自主学习。学院应指定专人做好与学生的联系，发现发热、呼吸道感染等症状，应及时做好应急处置。
四、联防联控措施
1. 一旦校园疫情发生，当地疾控部门、指定医疗机构、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等相关部门需第一时间形成联防联控机制，由疾控部门、指定医疗机构对学校相关工作给予全面专业指导，学校所有工作应在指导下开展。
2. 稳定学生思想，做好心理辅导。及时通报准确信息，关注网络舆情发展。
3. 加强全网疫情专题舆情监测，发现重大舆情及时在防控工作群通报，第一时间上报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并协同有关部门，跟进处理。

4. 密切关注疫情防控的形势发展变化，利用校内媒体和官方渠道，及时宣传疫情防控的注意事项、辟谣信息和重大舆情信息等，强化校内舆情监测与引导。

